
   年度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鼓勵廠商國內外參展補助計畫
變更申請表
	申請單位名稱
（全名）
	

	展售活動名稱
	

	展出期間
	

	展出地點
	

	核定函日期文號
	

	核定補助額度
	

	申請補

助類別
	□民間團體組團參展(至少5家本市廠商)
□本市廠商個別參展

	變更原因
	□活動內容變更(包括展出期間、地點等，但展售活動不得變更)

□新北市廠商家數減少為____家(變更後不可少於規定家數)

□新北市廠商名單變更
□補助項目變更(如申請補助項目由2項減為1項)
□取消參展，原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變更內容概述
	


註：新北市廠商家數、名單、補助項目變更者，請再檢附變更經費概算表；若為名單變更，需另提供該廠商經主管機關核可設立之證明文件(得以系統代為查調)。若為民間團體組團請另提供會員證。
  民間團體/廠商印鑑用印處：


中　華　民　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













民間團體印信/廠商公司章











代表人印章











民間團體印信/代表廠商公司章








(民)經招商 02-(民)表一

